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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能真正保障全體女性之基本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勞工保險規定 45 歲以下切除子宮才能領取失能給付，係根據失能給付標準「生殖器遺

存顯著失能」作為認定。但根據國健署資料顯示，國人女性平均停經年齡為約為 50 歲，尚

未停經即代表卵巢仍有排卵能力，該子宮仍有生育機會。因此將切除子宮之請領失能給付

限定為 45 歲，恐將造成部分女性達到「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」標準卻無法請領失能給付，

形成不公平的現象。 

二、由於勞工保險請領失能給付對於男性生殖障害並無年齡限制，因此有學者建議刪除女性勞

工切除子宮請領失能給付標準中的年齡限制。然根據勞委會統計，目前失能給付每五件即

有一件是切除子宮，全年合計約六至七千件，但這些切除子宮的案件中，有兩成根本無需

切除，若貿然刪除年齡限制，恐存在道德風險。 

三、目前醫療科技發達、國民健康提升，女性平均停經年齡為 50 歲，請領失能給付上限卻仍訂

為 45 歲，無法因時制宜，已造成許多女性勞工權益受損。故建請勞動部，於一個月內研擬

修正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」，調高切除子宮請領失能給付之年齡上限至 50 歲，或放寬

至國人平均停經年齡，如此始能真正保障全體女性之基本權益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健保署消息指出 C 型肝炎口服新藥明

年納入健保給付，原本的 B 型肝炎長效干擾素注射治療給付

為 6 個月，也在爭取多年後延長為全球標準的 12 個月，新政

府上台果然不同！由於上述 B 型肝炎藥物治療政策是荒謬、

不合理的健保給付限制，健保署、衛福部迄今按兵不動，其

實這攸關數百萬 B 型肝炎帶原者的健康與醫療權益，本席認

為對於廣大病患極為重要而亟待解決的問題，希望 1.立即取

消二個療程的限制，對第一療程使用干擾素一年內不能再用

第二療程的限制，也應取消，對嚴重肝炎復發者應立即給予

治療以搶救其生命。2.全面對 30 歲以上不知自己是否為 B 型

肝炎帶原者提供篩檢，一旦確定為 HBsAg 帶原者，立即評估

是否需要治療，並納入定期檢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自 1984 年領先全球實施全國新生兒免費 B 型肝炎疫苗接種以來，30 歲以下的台灣國民

B 型肝炎帶原者降到 0.5%，但沒有接受疫苗的現在 30 歲以上成人，帶原率高達 15-20%，

根據台灣肝炎學者的研究，最新的估計全台仍有 250 萬左右的 B 型肝炎帶原者，其中超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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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不曾檢查過並不知道自己是帶原者，即約 120 萬人知道自己是帶原者，其中約 30%即近

40 萬人為活動性肝炎，可能需要積極治療，否則每年約有 2%會進展為肝硬化 1%會發生肝

癌，其他 70%雖為不活動性帶原者，一般而言可以相安無事，不需藥物治療，但每年約有

2%會因各種因素變成活動性而需要治療，因此，每一位帶原者都需要定期檢查，遇有需要

給予積極治療，定期檢查還可以早期發現肝癌而得以及時切除或以電燒根除。 

二、定期檢查的部份健保完全給付，政府做得很好。但目前的問題是：1.尚未被發現是帶原者

的一百多萬人，政府應有機制對 30 歲以上未曾檢查過 HBsAg 的人提供免費的篩檢，發現是

HBsAg 帶原者即納入定期檢查。2.有活動性肝炎者的治療問題，目前 B 型肝炎的藥物有二

類，其一是長效干擾素每週皮下注射一次，療程一年，其二為□服每日一粒的抗病毒藥物

。前健保局因財務考量自 2003 年 10 起設定嚴格條件開始試辦選擇性且有限度的給付，包

括口服藥一次療程給付 18 個月，且一生只限兩個療程，而且第一次用干擾素者，需隔一年

才能有第二療程。以後給付改為現在的口服藥一個療程三年，干擾素將改為一年療程，但

除肝硬化可以無限期給付外，一位病人一生只能接受兩個療程。全天下沒有那一個疾病是

被限定只能被照顧二次的。 

三、台灣人民受 B 型肝炎危害多年，領先全球的全面疫苗施種讓帶原率下降到 0.5%，肝癌也跟

著減少，這些結果為全球所稱道且群起倣效。對於已存的 B 型肝炎帶原者，台灣肝炎學者

也戮力研究，也有許多領先全球的表現，尤其是自 1995 年以來，在 B 型肝炎新藥的臨床驗

證上，台灣各大醫學中心無役不與貢獻卓著，允稱世界上對 B 型肝炎處置最為了解、最有

經驗的一群肝病專家，而且，領先全球的第一個「B 型肝炎治療指引」就是由台灣學者主導

完成發表（2000 年），迄 2012 年第五版一直由台灣學者領導並出任主席，換言之，台灣學

者指導國際肝病學界如何處理 B 型肝炎病人，台灣卻沒有遵行，極其諷刺的是目前亞洲地

區接受調查的 16 個國家中，只有台灣、印尼和巴基斯坦有療程的限制，台灣的 B 型肝炎給

付竟比國民所得遠低於台灣所得的孟加拉、越南還不如，可說是極大的「國恥」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長照制度因財源問題引發朝野爭議，

保險制或稅收制，究竟哪種適合可長可遠長照之發展，特籲

請政府也應思考，從「高齡化」的問題中，尋找出路。理論

上，解決高齡化問題最有效的方法，是鼓勵年輕人口的移入

，廣納各國的青年才俊以技術、智慧或資金移民台灣，不但

可以均衡並減化我國高齡化的幅度，更可以為台灣帶來足以

富國強國的人才及錢財。但可惜的是，這樣的移民策略用之

於台灣，卻因我們「防弊重於興利」的機制，讓投資與就業

的外籍年輕人卻步不前。如果政府政策一時不能有效突破，

在調整人口結構上，無法快速增加移民之際，則是否就應設


